
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
河海研[2010]12号
关于修订《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、

《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：

2007年版《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及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已实施了三届，近年来，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，我校的研究生培养授权点和招生规模也有所扩大，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不断满足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，现决定对2007版《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、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》进行修订，并从2010级硕士研究生和2011级博士研究生执行。现就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制订范围与要求
1、制订范围：我校所有全日制非专业学位硕士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。
2、总体要求：具体见《河海大学关于2010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的原则意见》。
二、组织工作

1、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或各院（系）主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院长（系主任）为本院（系）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责任人（以下简称责任人）。

2、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、主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院长（系主任）、指导教师、任课教师、教学秘书和有关专家组成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组，明确责任人，在责任人的领导下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。

3、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有关院（系）各专业的培养方案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全校各专业的培养方案，报校领导批准后颁布实施。

三、成果要求

1、培养方案一份。
2、培养方案修订的论证报告一份，包括：学科专业背景、行业背景；毕业生调查；国、内外高校调研、人才市场需求和人才规格调研；方案的特色。

3、课程大纲一份，课程大纲应与培养方案修订同步进行。

所有成果要求提交电子稿、打印稿各一份。

四、时间安排
	序号
	工 作 内 容
	参 加 单 位（人）
	完成日期

	1
	布置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工作
	各院（系）院长、主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院长（系主任）、研究生教学秘书
	5月5日前

	2
	调查、研究、修订各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初稿
	各院（系）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组
	5月21日前

	3
	培养方案初稿征求意见
	有关教师
	5月23日前

	4
	修改研究生培养方案
	各院（系）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组
	5月28日前

	5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研究生培养方案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	5月30日前

	6
	修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或主管院长（系主任）签字后报送研究生院
	6月2日前

	7
	研究生院组织专家汇总审核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
	6月10日前

	8
	根据学位委员会意见修改完善，报校长批准颁布
	6月15日前


培养方案是对研究生培养的总体设计，是培养工作的首要环节，是教育教学过程的依据，因此，对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必须高度重视，应作为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工作来抓。请各院（系）依照修订工作的原则意见，结合本院（系）以及学科专业实际情况，广泛调研，充分论证，制订出科学、先进的培养方案（跨院系的学科由责任学院召集相关院系统一讨论和制定培养方案）。
附件：
1、河海大学关于2010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的原则意见
2、培养方案格式
3、理学院拟开设的数学课程
4、河海大学2010版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分工一览表

二○一○年五月四日



















